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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狄更斯的都市经验是伦敦街道的经验，他在精细观察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文学想象所创造的“文学伦敦”

是一个街道迷宫。“文学伦敦”是狄更斯街道经验的审美创造，以伦敦街道为家园的闲逛者和拾垃圾者是伦敦都

市的现代性主体。街道是打开狄更斯世界的钥匙，狄更斯是一个街道奋斗者，其文学天赋在于将个人的精神创伤

转化为卓越的艺术形式。伦敦街道是狄更斯崛起的舞台，因而，街道美学是狄更斯用自己的生命所创造的精神成

果。在他的街道美学中，街道−闲逛者−拾垃圾者−视觉−都市空间−现代性等构成了六位一体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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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1812—1870)是英国文学史上与莎士比亚

齐名的伟大作家，从第一部作品《博兹特写集》(1836)

问世伊始，其创作就备受评论界的关注。180 多年来，

虽然在西方关于狄更斯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是迄

今为止却鲜见以狄更斯的街道美学为论旨的文章。中

国百年狄更斯研究的精神谱系是从现实主义到批判现

实主义，现实主义的狄更斯是中国狄更斯研究的主流

声音，也没有学者从街道美学的角度发掘狄更斯城市

小说的现代性。狄更斯不是理论家，没有提出有关街

道的美学理论，但是他用诗性的方式表述了自己的街

道美学，用自己的生命创造了独特的街道美学。本文

拟对狄更斯用生命创造的街道美学作一初步探讨。 

 

一、“文学伦敦”：狄更斯街道经验的 
审美创造 

 

文学空间是一种想象的建构，一个融汇着作者想

象、文本描述和读者还原的三位一体的立体结构。狄

更斯在精细观察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文学想象将 19

世纪的都市伦敦建构为一个独特的文学空间，创造了

“文学伦敦”。由于狄更斯熟悉伦敦的底细，因而他形

象地写出了伦敦都市的真正蕴含，即这个世界以极大

的人类苦难为代价而维持着，现实与非现实，物质与

精神，具象与想象、世俗与超验的关系缺乏稳定性， 

并且只存在于虚构世界之中。狄更斯捕捉到了英国人

的灵魂，“既有忧郁的沉思又有粗俗的幽默，既有诗情

又有无畏，既义愤填膺又悲天悯人，既辛辣讽刺又自

惭形秽……在关心物质世界的同时也充满对超验世界

的愿景念念不忘”[1]。 

狄更斯的都市经验是伦敦街道的经验。对于狄更

斯来说，最为重要的是，他九岁时最大的快乐来源于

由罪恶、贫穷和乞讨所构成的“光怪陆离”的街道景

观。12 岁那年狄更斯被送到黑鞋油作坊当童工，这段

经历在他的一生中总是挥之不去，以至于他从小就沉

缅于街道闲逛。伦敦的修道院花园、泰晤士河、阿斯

特利、格林威治博览会、沃克斯霍尔花园等地方尤其

让狄更斯着迷。这些景观对于一个体弱多病、个子矮

小、过于敏感的孩子来说，是可怕的，却又有着不可

名状的吸引力。狄更斯总共只上了四年学，“没有哪个

作家比狄更斯接受更少的教育了……他的大学是在大

英博物馆、阅览室、警察局、法庭、报社办公室、议

会新闻记者团，尤其是伦敦的街道。”①狄更斯的足迹

踏遍了伦敦的大街小巷及其偏僻的郊区，他在伦敦街

道的贫民窟里接受自己的大学教育。 

童年时期在黑鞋油作坊的痛苦经历，一直萦绕于

狄更斯的心头，可以说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是童年

经验的再现。在《大卫·科波菲尔》中他借主人公之

口回忆说：“我来到那安静的街道，那儿的每一块石头， 
                                  

收稿日期：2017−08−30；修回日期：2018−11−01 

基金项目：2017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狄更斯城市小说的现代性研究”(17FWW004) 

作者简介：蔡熙(1968—)，男，湖南永州人，文学博士，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联系邮箱：cixee@126.com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24 卷第 6 期 

 

176

 

 
都是一本童年读过的书。”[2]第一部小说《匹克威克外

传》中的萨姆·韦勒像狄更斯一样虽然出生于农村，

但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伦敦度过的，在他身上体现出

伦敦佬的特点。他在伦敦干过各种各样的活儿，做过

货车夫的学徒，赶过大车，当过投递员和服务员，他

熟悉桥下的拱道和小客栈。 

“文学伦敦”是一个街道迷宫，迷宫意象是“文

学伦敦”的显著特点之一。在《小杜丽》中，兜三绕

四部、办公室、走廊、层次不等的官方当局等像迷宫

一般纠结在一起。亚瑟·克莱南、丹尼尔·多伊斯等

人物绝望地在兜三绕四部徘徊，填写难以数计的表格，

起诉一个又一个讼案，却从未得到满意的答案。兜三

绕四部是迷宫似的监狱，却成了政府的机构。 

读者在狄更斯的街道迷宫中可以体验到潜藏于他

心中的焦虑，如《马丁•朱述尔维特》中的托杰斯公寓，

“你在巷子和小道、庭院和走廊摸索一个小时，也摸

不到一条可以合情合理地称为街道的东西。当陌生人

穿过迂回的迷宫，突然感到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烦意乱，

认为自己肯定迷了路，出出进进，兜着圈子；走到一

堵空白的墙壁前或者被铁栏杆迎面拦住了，再悄悄地

转回来，并觉得走出迷宫的办法可能到时候自然会出

现，但是预测是没有希望的”[3]。托杰斯公寓的迷宫

就是伦敦，犹如伦敦的迷宫就是整个世界一样。因为

读者不可能将肮脏的都市迷宫与焦煤镇密密麻麻的庭

院和街道的迷宫加以区分，也不可能与准时尚的公园

巷的“荒原”加以区分，公园巷摇摇欲坠的出租屋用

柱子支撑着，看起来就像大宅第近亲繁殖的最后结果。

读者还可以在无以数计的修道院的室内体验到这种焦

虑，在俾克史涅夫小姐们的房子里，读者可以看到两

英尺之外的褐色的墙壁，墙壁的顶部有黑色的蓄水池，

乔纳斯•朱述尔维特的污迹斑斑的发霉的房子像一个

墓穴。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赫克萨姆老头的小窝

涂抹着红铅，到处是潮气，外观腐烂不堪。在《荒凉

山庄》中斯墨尔维德爷爷的黑暗的小客厅比街道低好

几英尺，这种黑暗、潮湿的内室无异于坟墓。 

在敏于观察的狄更斯眼中，“七街日晷”以错综复

杂而著称，他从观察者的视角对它作了细腻的描写，

让读者情不自禁地去注视它。“看看这儿的市街布局。

戈尔狄俄斯之结还是老样子。当时的汉普顿宫里的迷

宫也好，如今的比尤拉游乐胜地的迷宫也好，也都是

老样子。那些白色硬领饰上的领结也是老样子，要把

它套上脖子极为困难……那个陌生人还是第一次进入

日晷，他像贝尔佐尼那样，站在七个阴暗的街口，不

知道该走哪条路，他想把周围的一切看个足够，以便

自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新奇和清醒之感。街道和

短巷从他身陷其中的那个不整齐的方形广场朝四面八

方延伸出去，直到他们迷失在悬在屋顶上的不卫生的

烟雾之中，从而使这一片肮脏的景色显得既模糊又有

局限性。”[4]七街日晷是复杂的伦敦迷宫的缩影，它

既让人感到困惑，又感到它的局限性。对于站在七条

交汇街道轴线上的观察者来说，街道和短巷从他身陷

其中的那个不整齐的方形广场朝四面八方延伸出去，

在此，街道成了视觉的辐射线，一个接一个的辐射线

将观察者的视线引向屋顶上的水汽。 

对街道迷宫最熟悉的莫过于城市的侦探。在狄更

斯的小说中，城市侦探成了重要的人物，他们可以在

茫茫迷雾中找到路，可以洞悉错综复杂的伦敦街道。

英国的现代侦探制度建立于 1842 年。在《马丁•朱述

尔维特》中，拿德盖特侦探披露了约那斯谋杀泰格的

秘密。在《荒凉山庄》中，狄更斯塑造了英国文学史

上第一个探长布克特的形象。因为布克特比埃斯塔有

着更为敏锐的洞察力，他能洞悉匿名而神秘的城市，

获取它的各种秘密并利用这些信息除恶助善。埃斯塔

陪同布克特在城市中上下求索，寻找戴德洛克夫人的

下落，并非是叙事上的偶然。在这里，狄更斯运用两

个叙述者来处理城市中的公共机构和个人，也同时利

用两个人物来破译戴德洛克夫人的失踪之谜。狄更斯

呈现了城市街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阅读他的小说可

以激发我们探索城市的秘密。狄更斯的侦探故事影响

到了福尔摩斯小说中的伦敦，在福尔摩斯的小说中，

伦敦有着迷宫般的阴暗和阴森可怖的魔力。狄更斯对

古老的伦敦的描写，犹如华兹华斯对湖畔乡村景观的

描写，他从独特的角度将伦敦街道永远镌刻在人们的

想象中。 

 

二、闲逛者和拾垃圾者：伦敦街道的 
现代性主体 

 

“文学伦敦”是狄更斯创造的现代性文学空间，

以伦敦街道为家园的闲逛者和拾垃圾者是伦敦都市的

现代性主体。 

对城市现代性的认识从一开始就离不开在城市街

头漫步的闲逛者。伦敦让狄更斯学会闲逛，闲逛激发

起他的文学激情。狄更斯作为城市经验的经历者与表

达者，天生就是个闲逛者。街道闲逛是狄更斯的灵感

源泉。“他(指狄更斯——笔者注)常常在整个闹市区到

处漫步：从塔山和阿德门水泵房、伦敦城西门到河滨

大道。王宫院、白厅、皇家马队营、詹姆士公园、金

十字路、皮卡迪利大街、帕尔林荫路和里真茨大街等

地方他都常去。对沃克斯霍尔园、骑士桥、证券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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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法律协会广场就更熟悉了。有时他走得很远，从

汉普顿王宫、里奇蒙路到格林威治，从旧肯特路一直

到北郊汉普斯特德区和伊斯灵顿区。他经常在黎明时

分看见醉醺醺的汉子跌跌撞撞地走回家去，看见女人

们挎着一篮篮水果到柯芬园市场。有时过了半夜，他

还到马什门和柯柏皇家戏院，去看那附近卖烤洋薯和

猪肝馅饼的小贩收拾摊子。”[5]狄更斯常常深更半夜闲

逛到最难以想象的穷街僻壤去寻求安宁。“今天是我称

之为开始工作前的徘徊日。我似乎总是在这样的时间

里寻找着未曾在生活中找到过的东西。这种东西也许

几千年后能找到，而且是在另一个世界的另一个地方。

谁知道……我将去位于蛇麻草园和果园之间的坎特伯

雷公路上徘徊求索。”[6]狄更斯着手写第二本圣诞节读

物时，虽然他已经选定了主题，却仍然觉得很难动笔。

“他怀念伦敦的街道，当《圣诞欢歌》在他脑中酝酿

时，他常常兴奋得深夜在伦敦的街道上走来走去。”[5] 

童年时期的闲逛经历成就了狄更斯终生不变的爱

好。在城市漫步，迷失在那些狭窄的街道里，偶遇最

奇异的鲜明对比，每到一处就有美丽、丑陋、宏伟、

令人愉悦和惹人不快的事情跃入眼帘。即使在国外期

间，狄更斯仍然要去城市的大街小巷闲逛。据狄更斯

自己描述，他在巴黎逗留期间，漫步到了医院、监狱、

陈尸所、歌剧院、戏院、音乐厅、公墓、宫殿和酒店。

显然，这是一幅充满艳丽和恐怖景象的“全景图”，这

说明狄更斯眼中的世界多么富于戏剧性，欣赏这幅色

彩鲜艳的全景图是他当时最大的乐趣之一。他尤其喜

欢独自一人去巴黎的“陈尸所”。狄更斯常去这个地方，

因为太平间让他进入到“既令他厌恶又让他入迷的状

态”，他坦承“我让一股无形的力量拽进了太平间”[1]。

狄更斯曾经用恐怖的语言描绘过这一场面：“令人毛骨

悚然的尸床，浸透了水而有些膨胀的衣服，水从衣服

上滴下来，滴上一整天，那上面还有别的湿透而膨胀

的东西堆在角落里，像一大堆过熟的无花果给压    

碎了。”[1] 

闲逛者狄更斯创造了众多的闲逛者形象。在《奥

立弗·退斯特》中，弃儿奥立弗午夜来到伦敦街道闲

逛；在《圣诞欢歌》中，幽灵领着斯克掳奇在伦敦的

大街小巷漫步。《此路不通》记叙了狄更斯儿童时期在

伦敦迷路的场景。在《小杜丽》中，狄更斯描写了女

主人公穿过伦敦荒原的闲逛情节：悲伤的夜行、沉重

的脚步声、昏暗的街灯、湍急的潮水、忧郁的钟声、

无家可归的行人等。在狄更斯的作品中闲逛者形象非

常之多，再如《董贝父子》中的佛罗伦斯·董贝、《大

卫•科波菲尔》中的大卫、《老古玩店》中的烹弗莱师

傅、《双城记》中的悉尼·卡尔敦，等等。 

拾垃圾者是屹立在伦敦都市风景线上的又一现代

性主体。“文学伦敦”存在着大量的拾垃圾者形象，如

《荒凉山庄》中的废品店老板克鲁克。狄更斯这样描

写他的废品店：“铺子门上方写着：克鲁克——碎布旧

瓶收买店。还有几个细长的字写着：克鲁克——旧帆

具收买店。橱窗的一角有一幅画，画着一个红色的造

纸厂，造纸厂门口有一辆运货马车卸下一包包的碎布。

橱窗的另一角，有一个牌子写着：收买骨头。另一个

牌子写着：收买厨房用具。又一个牌子写着：收买旧

铁器。还有一个牌子写着：收买废纸。更有一个牌子

写着：收买男女估衣。这里似乎什么东西都收买，可

是什么也不出售。橱窗里还摆满了黑鞋油瓶、药瓶、

姜汗啤酒、苏打汽水瓶、酸菜瓶、酒瓶、墨水瓶……

这铺子在某些小地方，有一种同法律搭界的气氛，它

似乎是法律界的一个肮脏的食客或是脱离了关系的亲

戚。”[7]由于克鲁克什么都收集，因此他的废品店无所

不有。克鲁克成天在旧的法律文件中翻找，试图找到

能让自己发财的东西。他靠法庭的废纸过活，在生命

临终时，他发现敲诈是大有希望的投机，但令人震惊

的是，克鲁克最终自燃了。 

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狄更斯对“拾垃圾者”

形象的描写臻于炉火纯青的境界。在这部小说中既有

弱势群体中的“拾垃圾者”，如在泰晤士河打捞尸体的

赫克萨姆老头、胡赖·赖德胡德等；也有在上流社会

中的“拾垃圾者”，如收购股票的商号老板弗莱吉贝，

市场投机的暴发户维尼林先生。拾垃圾的金人儿鲍芬

是老哈蒙的遗产继承人和管理人，以前在老哈蒙家做

雇工。老哈蒙靠拾垃圾很快就堆起了一座垃圾山，并

因此发了大财。老哈蒙死后，他的垃圾山交给了鲍芬，

于是这座垃圾山成了大家觊觎的目标，成了伦敦人“发

财的猎物”。在伦敦城，流离失所和郁郁寡欢的看门人

和清洁工甚至于在路旁的排水沟中翻捡垃圾，寻找着

可以变成金钱的东西。投机者维尼林先生“不必有祖

宗，不必有确定的性格，不必有教养，不必有思想，

不必有礼貌，有股票就行”[8]。也就是说，在一个拜

金主义社会，股票万能，只要有了股票就可以通吃天

下，可以把一切踩在脚下，为所欲为。这些体面的拾

垃圾者把贱若蛆虫的贫民作为吞噬的对象，并用贫民

的肥膏来养肥自己。 

波德莱尔的诗《拾垃圾者的酒》描述了醉酒者在

稠密拥挤的人群中捡拾着“历史的垃圾”，其中的拾垃

圾者就是城市中的诗人。在本雅明那里，拾垃圾者是

采集闲话与社会现实的收藏者，他们从收藏品中将一

件件物品抽离出来，又将它们放进由收藏家创造的历

史体系或星丛结构中，并对它们进行研究，使之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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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部关于时代、地域、产业以及关于物品的所有

者的全部科学知识的百科全书。与叙事者相反，收藏

家把看似不关联的事物关联起来，即是说，收藏家把

那些事物放在相互关联的体系之中。”②本雅明将波德

莱尔称作拾垃圾者，他捡拾着偶然的、瞬间的意象和

碎片。狄更斯热衷于在伦敦的大街小巷闲逛，因为闲

逛能够观察人生世相，洞悉世故人情。狄更斯的闲逛

显然是在收集垃圾的碎片，他凭着自己的观察和思考，

把整个伦敦纳入他的象征框架，从而将自己变成一个

“拾垃圾者”。狄更斯笔下“拾垃圾者”意象的象征意

蕴远远超过波德莱尔的《拾垃圾者的酒》。 

 

三、伦敦街道：狄更斯崛起的舞台 

 

在狄更斯笔下，伦敦街道是一个剧场，想象的景

观和现代生活的矛盾在那里表演和展示，因此，都市

伦敦的街道是白手起家的人表演现代戏剧的舞台。伦

敦如同幻灯片展示之地，使得狄更斯陶醉于其中，伦

敦的街道成了他崛起的舞台。正是童年时期在黑鞋油

作坊中经历的贫困和心灵的巨痛才激励狄更斯奋发图

强，通过旅行、在欧洲大陆生活以及学习意大利语和

法语，狄更斯弥补了曾经与他失之交臂的学校教育。

通过努力拼搏狄更斯在 40 岁时获得了一位作家期望

通过写作所获得的一切：他的天才获得了普遍公认，

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受到人们的盛宴欢迎；他的作品

广受欢迎，他因此成了大富翁，拥有了钱能买到的一

切。45 岁那年，狄更斯买下了乡间别墅——盖茨山庄。 

狄更斯是一个街道奋斗者，其伟大天赋在于将个人的

精神创伤转化为卓越的艺术形式。街道是打开秘密走

廊走进狄更斯世界的钥匙。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 G.K.

杰斯特顿指出：“做完工，狄更斯没有别的去处，只有

游逛，他走过了大半个伦敦。他从孩提时代就是个沉

湎于幻想的人，他比任何人都要关心自己那不幸的命

运……他在黑夜里站在霍尔登的街灯下，在十字路口

感觉受着殉教般的痛苦……他去那儿并不是像一个迂

腐学究那样要去观察什么，他并没有注意那十字路口

是如何形成的，也没有去数霍尔登的街灯来练习算

术……狄更斯没有把这些东西印在心上，然而他把心

印在这些东西上。”[9]正是在伦敦的地下世界，狄更斯

发现了乌托邦：“夜晚的街道是上了锁的大房子，但狄

更斯却拥有街道的钥匙……他能打开这个房子的内室

——其门口通往秘密的走廊，走廊的四周是房屋，屋

顶有星星。”[9] 

在狄更斯的作品中总是回荡着伦敦街头的脚步

声，这些脚步声实质上是他那焦虑不安的心绪的表征。

在《老古玩店》中回荡着闲逛者的脚步声，“那种经常

的来回踱步，那种永无休止的坐卧不安，那种把粗糙

的石块磨得油光发亮的持续不断的脚步”[10]。在《双

城记》中回荡着幽灵般的脚步声：“那个角落一遍又一

遍地发出脚步的回声，有的似乎在窗下，有的似乎在

屋里，时远时近，时强时弱，有的嘎然而止，有的最

后停住。所有这些声音都发自那那遥远的街上，然而

望过去却又空无一人。”[11]在《小杜丽》中，“听到一

阵慌乱的喘气声和脚步声，随后潘克斯先生便冲进了

亚瑟·克莱南的帐房间。”那神秘的沙沙声和颤抖声使

爱芙莱感到害怕，“仿佛脚步声震动了地板，甚至仿佛

一只可怕的手掌摸到了她身上”[12]。脚步声在发出警

告，预示着布兰德瓦在独自挣脱自己的罪恶时，那蛀

空的旧房子最后机缘巧合地崩塌，砸到他头上。 

1853 年的夏天，狄更斯表现出深深的不满和无法

平息的焦虑，严重失眠。有一段时间，狄更斯像一个

着了魔的人一样在街头漫步，如同尼古拉斯·尼克尔

贝一样，“越走越快，仿佛希望把自己的思想抛在后 

面”[6]。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内心的紧迫感渐渐增

大，驱使他去追求更大的成就，最终导致他的早逝。 

本雅明认为，“对闲逛者来说，他的城市……已不

再是家，它为他提供一个展示地”②。这一表述深刻地

揭示了情不自禁的闲逛与艺术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

本雅明将狄更斯和波德莱尔的闲逛以及对城市街道的

描写视为对精神压抑的释放，这种情不自禁既使艺术

家负担过重，同时又消耗其精力，因此艺术家往往不

由自主地浪迹街头，导致了其创新潜力的迸发。这一

点尤其适合于狄更斯。儿童时期的狄更斯被迫往返于

令他恐怖的作坊之间，他将街道变成了内室，以至于

熙熙攘攘的街道成了他的家。晚年时期的狄更斯不得

不再度回到他一直认为具有潜在危险的伦敦大街，他

不听劝告，违背常识，超负荷地在一个又一个演讲大

厅，在一条又一条大街朗诵自己的小说，到 19 世纪

60 年代这种公开朗读甚至到了令他着迷的程度。“狄

更斯对新奇事物的渴求如此不可抗拒，唯一的办法是

走上大街。对他来说，街道经验不仅仅是创造的契机，

而且也是他回忆痛苦场景的契机。因此，他几乎无法

摆脱过度生产的负荷，也不能摆脱时代的焦虑，他陷

入了恶性循环：难以释怀的夜间闲逛和对艺术创新的

着迷耗尽了他的精力，最后在公共阅读中过早结束了

他的生命。”[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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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街道是狄更斯崛起的舞台。伦敦不仅仅是

狄更斯作为小说家成功的城市，也是他童年时期受到

羞辱、青年失恋让他痛苦的地方。这两大精神创伤是

狄更斯在伦敦不断拼搏的精神源泉，通过拼搏他从一

个只上了两三年学的穷小子成为举世闻名的一代文学

大师。伦敦作为世界上第一座现代都市，既吸引着狄

更斯，也令他感到绝望。二者对于狄更斯的想象都不

可或缺。狄更斯是伦敦的现代艺术家，他接过华兹华

斯的成长主题，然后让农村的孩子演变为都市中的角

色，《奥立弗退斯特》《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

中的主人公等都是这一主题的诗性表述。狄更斯凭借

一支笔，摆脱了穷困，狄更斯的一生是在伦敦街道个

人奋斗打拼的奇迹。 

 

四、结语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虽然狄更斯不是

理论家，但他以自己的生命创造了自己的街道美学，

以诗性的的方式表述了自己的街道美学。在他的街道

美学中，街道−闲逛者−拾垃圾者−视觉−都市空间−现

代性等构成了六位一体的体系。 

“文学伦敦”是狄更斯创造的文学空间，伦敦街

道是其始终如一的主题，“文学伦敦”是一个街道交织

的都市迷宫，迷宫意象是“文学伦敦”的显著特点之

一。首先，街道广场是需要身体体验的都市空间。19

世纪的伦敦街道已经成为都市居民主要的社会生活空

间，伦敦的街道上展示着目迷五色的都市景观：拥挤

不堪的贫民窟、沿街叫卖的商贩、匆匆的人群、潦倒

落泊的文人、行乞的乞丐等。其次，街道作为都市空

间的重要场域，是闲逛者和“拾垃圾者”的生活空间，

二者无疑是伦敦街道的现代性主体，因此，街道成为

表征伦敦现代性的主要意象。闲逛与儿童时期的体验

有相似之处。作为迷宫的都市与人们对过去的记忆紧

密相联，桑迪认为，“城市迷宫在空间中存在，所以记

忆随时间发展，从已经走过的道路中寻找着未来的轨

迹”③。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加速发展，城市里的废

旧物品越来越多，因为废旧物品具有特定的再使用的

价值，因此，拾垃圾者也越来越多。狄更斯凭着自己

的观察和思考，把整个伦敦纳入他的象征框架，从而

将自己变成一个“拾垃圾者”。最后，人们对都市空间

的体验活动即是“闲逛”。 闲逛者穿过都市熙熙攘攘

的人群，穿过各种通道、地铁出口、人山人海的广场、

喧嚣的火车站等公共建筑，熟悉了迷宫般的都市生活

经验。闲逛者用身体体验迷宫般的都市是一门“看的

艺术”，本雅明指出：“闲逛者的视觉，收藏者的触  

觉。”[14]从时空维度来看，视觉，说到底是空间的而

不是时间的，即视觉是时间的空间化。 

从世界文学的维度来看，在巴尔扎克、波德莱尔、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城市意象居于支配地位。

巴尔扎克再现了城市社会的错综复杂及其流动不息，

其形象虽然复杂但却清晰。陀斯妥耶夫斯基强调城市

的神秘怪诞和陌生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隔离，这

与狄更斯颇为相似。他与狄更斯的不同在于，他的认

识并非来源于社会给人造成的窒息感，而是来自一种

精神上的认可，来源于孤立绝望的另一面。 

狄更斯使得“街道文学”成为独特的文学样式，

他用敏锐的目光打量着伦敦都市的日常生活，运用全

知全能的叙事视角为读者呈现出迷宫般的伦敦街道，

赋予伦敦街道以丰厚的美学蕴涵：街道是闲逛的场所

和空间，闲逛是对街道的体验，闲逛是时间的空间化，

是一种视觉打量。都市空间、闲逛、视觉都有着现代

性的特质。 

 

注释： 

 

① WILLIAM J. Carlton. Charles Dickens, Shorthand Writer(1926), 

from Charles Dickens: Family History. Routledge/Thoemmes 

Press, 1999: 45. 

②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 Project, from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I), Cambridge, MA, 1996: 279, 437. 
③ SZONDI P. “Walter Benjamin’ City Portraits”, from On 

Walter Benjamin: Critical Essays and Reflections ed. G Smith, 

MIT Press, 1988: 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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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treet aesthetics in Dickens’ "Literary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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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ckens' city experience is that of London streets, and “Literary London” Dickens created on the basis of his 

fine observation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is a street maze. “Literary London” is the aesthetic creation of Dickens' street 

experience, and the Flaneur and ragpickers who take London streets as their home are subjects with modernity in urban 

London. The street is the key to the world of Dickens. Dickens is a street struggler, and his literary achievement li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rsonal trauma into extraordinary art. The streets of London are the stage on which Dickens rose. 

Therefore, street aesthetics is of the spiritual achievements that Dickens created with his own life. In his street aesthetics, 

the streets, Flaneur, ragpickers, visuality, urban space, modernity, and so on constitute a six-in-on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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